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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学院普通本科学生重修管理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规范课程重修管理，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根据《湖北民族学院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修

订)》，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一、 重修课程范围 

    第一条 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第一至六学期按教学计划修

读有不及格成绩的必修课程、课程设计及单独开设的实践教学

环节，可在该课程再次开出时进行重修；学生在毕业学期不能

选课重修。 

    第二条 因教学计划变更导致学生不能重修的必修课程，若

有名称和主要内容基本相同的课程开出，学生须改选该课程；

若无相应课程改选，由二级学院安排学生选修指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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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第八学期(五年制医学的第十学期)的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设计）不及格，不安排重修。 

    第四条 公共选修课不安排重修，不及格的学生可再选该课

程，或另选其他课程。 

    第五条 学生所在年级专业教学计划外获得不及格成绩的

课程，不再重修，并作无效处理。 

    第六条 重修后仍不及格的课程，在该课程再次开出时仍可

进行重修。 

二、重修报名 

第七条 重修报名工作安排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内进行，符

合重修报名条件的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重修报名。 

第八条 重修报名有网上报名和手工报名两种方式。 

网上报名：由学生登陆教务管理系统，按要求完成重修选

课报名工作。 

手工报名：凡重修课程涉及课程替代时，学生需到所在学

院教学科申请报名，经学院审核满足课程替代条件的，方可允

许报名重修。  

三、教学组织与管理 

第九条 重修分为跟班重修、单独开班重修和自学重修三种

方式。 

跟班重修：学生跟随低年级相同层次、相同课程教学班级

选课重修。 

单独开班重修：课程重修人数在 10人以上时，经开课学院

提出，可单独开设该课程重修教学班，学生随重修教学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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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重修：对于学生申请的课程重修，因上课时间冲突或

因教学计划变更导致该专业取消了相应课程，允许学生自学重

修。 

第十条 学生报名后应及时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看选课结

果，并持本人课表向任课教师报到，根据课程安排和要求参加

课程学习。 

第十一条 跟班重修和单独开班重修学生教学及考核要求

与正常修课学生相同。因上课时间冲突，不能正常上课的学生，

须持个人课表向任课教师申请自学重修，并利用空闲时间自学。 

四、重修课程的考核 

第十二条 申请重修的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教学班的课程考

核，考核合格方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考核成绩及其相应档案

按所指定教学班统一管理。任课教师应根据相关要求进行评定、

录入成绩并提交。网上没有重修选课信息的，学生不能参加该

课程的学习和考核，自行参加考核者，成绩无效。 

第十三条 自学重修课程成绩评定按期末考核实际成绩记

载（不含平时成绩）。 

五、其它  

    第十四条 因教学计划变更无法重修选课的课程，学生可通

过跨年级跨专业方式进行选课，各学院要于选课前做好选课指

导工作。 

第十五条 各学期单独开办辅导班的重修课程的讲授学时

规定为其计划学时的 1/3；学生跟班重修的课程，重修选课人数

并入初修选课人数一起计算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第十六条 因转专业等原因导致培养方案中已开设课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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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者，学生应及时补修，补修申请及管理均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七条 本管理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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